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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12 

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政府努力促进和 

巩固新的民主政体或恢复民主的政体 

 

  2007 年 9 月 5 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转递伊拉克共和国外交部长霍希亚尔·扎巴里在

2007 年 7 月 24 日伊拉克-美国-伊朗三方会议上发表的声明（见附件）。请将此作

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12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哈米德·巴亚提（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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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9 月 5 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我谨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很高兴你们两国政府对来巴格达参加今天的美

国-伊朗-伊拉克第二轮会谈的邀请作出回应。 

 第一轮会谈是积极的，在开放和透明的气氛中进行，实现了打破国家关系中

疏远和僵持局面的优先目标，并强调了以下的普遍共识：支持伊拉克及其国民政

府，尊重伊拉克主权和独立，不干涉伊拉克内政，对已成为伊拉克公民日常生活

关切事项并阻碍伊拉克逐步实现安全、稳定和繁荣的恐怖主义进行打击。 

 上次会议结束时达成的共识为今天继续对话并使对话进入新阶段奠定了基

础，以期消除安全问题和困难，找到合作应对的途径，掌握符合伊拉克需要的实

际解决办法，并支持伊拉克政府努力打击和挫败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保

障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这是国家发展、重建及未来建成一个民主、多元、联邦和

统一的伊拉克的基本需要。 

 我们作为重要和活跃的会谈方参加此次会议，因为我们认为，友好国家对伊

拉克局势的任何讨论及由此形成的任何共识，都必须通过与伊拉克政府之间的明

确谅解得以实现，其形式应符合伊拉克的利益和完全独立，确保不干涉伊拉克内

政，不影响伊拉克自由决策，并尊重伊拉克对现在和未来建设的选择。 

 伊拉克政府不接受任何将其排除在外、不考虑伊拉克政府各项要求和需求的

努力。 

 我们确认，我们参加的这些会议，我们努力促成并将继续推动的这些会议，

是伊拉克的意愿所在，因为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会议符合伊拉克的渴望，

那就是在三国之间就支持伊拉克政府的各项方案和方针以及消除各类阻碍达成

共同谅解和协议。 

 我们深信，伊拉克实现稳定和安全，让恐怖主义无处藏身，这符合美利坚合

众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利益。因此，我们强调，今天的会谈仅涉及伊拉克。

我们为此强调如下： 

 一. 通过明确和坚决的承诺，确认尊重伊拉克的统一、主权和民主选择以及

不干涉伊拉克内政，并追究违反这一立场者的责任。 

 二. 会谈将商定步骤，以协助伊拉克实现稳定、掌控所有内部事务、负责内

部安全、保护边境并依靠自身能力；这意味着，在一个根据伊拉克军事和安全能

力建设进展情况确定的时期内，伊拉克境内将没有国际部队，而是通过区域介入

予以加强，伊拉克将成为一个对本国人民和邻国都稳定和安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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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尊重伊拉克人民的意愿和他们对建设自认为适当制度的选择，这首先意

味着，不以旨在（集体或单独）影响任何伊拉克人的任何形式，不以违背伊拉克

国家利益的方式或参与为区域或外国行动提供服务的行动和方针或支持奉行任

何国家或教派方针的任何武装团体的方式，进行干预以实现与尊重和平、政治和

民主手段及合法选举产生机构不相符的目的。 

 四. 多国部队应伊拉克的要求和需要驻留伊拉克，完成伊拉克安全和军事部

队的建设和筹备。他们驻留的时间、撤离的确认及撤离方式，都应由伊拉克政府

决定，所有对伊拉克友好的国家都应尊重这一选择，并协助伊拉克进行军队建设，

以便能够结束外国部队在伊拉克的驻留。同时，这些部队的驻留是为了支持伊拉

克进行反恐斗争，他们的对象不是伊朗或任何其他国家。 

 五. 在相互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与邻国伊朗建立强有力的多方面

关系，这符合伊拉克的利益。伊拉克反对任何威胁伊朗安全和干涉伊朗内政的举

动，但同时也希望伊朗禁止任何伊朗实体开展可能削弱伊拉克或影响伊拉克国内

安全的任何努力或活动，禁止以武器、培训或资助的方式支持任何武装团体或民

兵、教派或极端团体，或向他们提供以伊拉克军事或安全部队或支持这些部队开

展执法和反恐活动的多国部队为目标的设施。 

 六. 在支持伊拉克政府和尊重伊拉克主权及国际承诺方面，我们呼吁美利坚

合众国政府尊重在伊拉克境内的伊朗外交官及其他在伊拉克工作和合法驻留的

伊朗官员。 

 七. 伊拉克视圣战民众组织为恐怖组织，目前正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及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努力将该组织的成员逐出伊拉克。在逐

出之后，伊拉克将保证不准该组织及其成员开展任何有损伊朗利益或安全，或威

胁伊拉克人安全的与军事、政治或情报有关的活动。 

 八. 我们确认伊朗机构需要与伊拉克对等机构合作，并与他们直接协调，打

击石油、武器、毒品及其他违禁品走私，解决边境油田和油井的相关问题，并加

强与监测和确保边界及陆海空出入境口岸的安全有关的措施。伊朗政府正在提供

必要设施，帮助伊拉克在双边基础上或在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持下

处理这些事项。 

 九. 在建立信任及合作方面，我们认为应当在伊拉克建立有我们三国参加的

情报交流及合作反恐机制，并延伸到邻近国家。 

 十. 伊拉克政府认为，我们三国参加的这些会议应当在许多级别上继续，以

落实商定的事项，并着重解决在落实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困难，而且这些会议应当

继续在巴格达举行。此外，应当建立三国代表快速接洽机制，以便磋商可能出现

的任何新问题。 


